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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说明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15 年 10 月 13 日进

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2016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现将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主要进程 

2015 年 9月 29 日，因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拟筹划涉及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开始停牌。后经与有关各方论

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201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发

布了《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月 13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1月 13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 年 12月 4 日，由于预计无法在重组停牌后 2个月内复牌，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12

月 13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5年 10月 20 日、10月 27日、11月 3日、11月

10、11月 17日、11 月 24日、12月 1日、12 月 8日、12月 15日、12 月 22日、

12月 29 日、1月 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6年 1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刊登了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的公告。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因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本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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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016年 1月 21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6】0099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的要

求，公司组织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落实，并对

重组预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2016年 1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安徽铜峰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及修订后的重组预案及其摘要

等相关文件。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起复牌。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告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相关中介机构开展

了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

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按照有关要求，在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期间定期发

布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在重组预案及其他相关公告

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2016年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等相文件。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最迟应

当于2016年7月12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并发出召开股东大会

通知。由于公司聘请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6年6月23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在立案调查期间，中国证监

会暂不受理西南证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文件。考虑到即便目前更换独立财

务顾问，新的独立财务顾问也难以在余下的十几天内完成对重组各项事宜的尽职

调查并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因此通过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亦不能如期推进本次

重组。经审慎研究，为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交

易。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过程 

    2016年6月30日，公司披露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6年6月30日起

停牌，公司承诺在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是否终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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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公告进展情况。 

    2016年7月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披露预案之日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

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

要求，公司需要对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之日至公司股票因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前一交易日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进行自查。经核查，上述人员及机构在预案披露之

日（2016年1月13日）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一交易日（2016年6

月29日）的持股交易情况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前十大流通股东）持股交易情况 

股东名称 重组预案披露之日

（2016年1月13日） 

的持股数量 

拟终止本次重组事

项开始停牌前一交

易日（2016年6月29

日）的持股数量 

持股数量 

变动情况 

安徽铜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94,561,280 94,561,28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908,796 4,135,296 

 

226,5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797,000 0 -3,797,000 

张素芬 2,711,139 0 -2,711,139 

于文英 2,539,459 1,918,800 -620,659 

夏重阳 2,484,700 0 -2,484,700 

洪祖芳 2,127,600 20,000 -2,107,600 

尹顺仙 1,917,402 1,047,150 -870,252 

苑清敏 1,825,614 1,205,413 -620,201 

刘佳 1,798,600 642,000 -1,156,600 

    （二）公司控股股东持股交易情况 

    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安徽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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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在预案披露之日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一交

易日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三）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持股交易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 交易日期 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 

1 虞仙玉 本公司职工监事黄云锴母亲 2016-06-28 500 7.74 

     

    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严格控制内幕消息知情人范围。黄云锴为公

司职工监事，其本人未参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讨论与决策，公司

也未向其泄露过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尚未公开的信息。在公司本次拟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始停牌前，黄云锴对该事项不知悉。黄云锴母亲虞仙玉的

上述交易，属于个人投资行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针对上述交易行为，虞仙玉出具《关于自查期间购买铜峰电子股票情况的说

明函》，说明：“本人作为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黄云锴的母亲，

在铜峰电子拟召开董事会审议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申请公司股票2016

年6月30日开始停牌前，本人对该事项不知情。本人于2016年6月28日买入铜峰电

子500股股票，该等购买铜峰电子股票的交易行为，系本人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

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与本次交易事项无关联关

系，不存在任何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本人未向任何人了解相关内幕信

息或者接受任何关于买卖铜峰电子股票的建议。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交易行为，若该等购买铜峰电子股

票的交易行为被相关机构认定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本人同意所得收益归铜

峰电子所有。上述声明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若上述声明存在虚假、不实或者误

导性陈述，本人自愿依法承担责任。” 

    除上述持股交易情况外，经查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他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铜峰电子股票的情形。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事项是否构成交易一方或多方违约、违约责任及

已采取或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交易各方签署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协议，其生效条件包括：本



5 

 

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等。截

至本说明文件出具日，本次重组方案尚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未取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协议尚未生效。 

    由于交易各方签署的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协议尚未生效，因此终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均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亦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是在公司主营业务低迷的背景下，为优化公司现有业务结

构和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而采取的措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后，公司除承

担少量中介机构费用外，未产生其他损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对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未来经营中，公司将积极通过内生式增长和外延式并购相结合的方式寻求更

多战略性新兴行业的发展机会，逐步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7月5日  


